
［淮南市］2006年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报名的通知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_EF_BC_BB_E

6_B7_AE_E5_8D_97_E5_c47_80321.htm 淮人办发[2006]35号凤

台县、各区人事局、财政局、市直及驻淮各有关单位： 根据

安徽省人事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06年度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皖人办发[2006]55号）精

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2006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

资格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科目及

答题方式 2006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定于9月8日

至10日举行。具体考试科目与时间为： 9月8日 下午2：00-5

：00 资产评估 9月9日 上午9：00-11：30 经济法 下午2：00-4

：30 财务会计 9月10日 上午9：00-11：30 机电设备评估基础 

下午2：00-4：30 建筑工程评估基础 各科目试卷均由客观题和

主观题组成，客观题部分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主观题

部分用蓝色或黑色钢笔、圆珠笔在答题纸上作答。 二、考试

管理模式 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为滚动管理模式，参加全部科

目考试人员的成绩有效期为3年，即应试人员必须在连续3个

考试年度内通过5个科目方能取得资格；免试1科人员的成绩

有效期为2年，即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4个科目方能

取得资格。档案号是考生在该项考试中的关键识别标识，因

此考生必须妥善保存好准考证并记住自己的档案号，以备下

年度报名时使用。凡变更报考级别专业的，不论原报考级别

专业通过与否，都须以新考生身份报考，并在报名时向相关

报名机构提交书面说明。 三、考试报名条件及免试部分科目

条件 （一）考试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



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

格考试： 1、取得经济类、工程类大专学历，工作满5年，其

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3年。 2、取得经济类、工程类本

科学历，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1年。 3、

取得经济类、工程类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班毕

业，工作满1年。 4、取得经济类、工程类博士学位。 5、非

经济类、工程类专业毕业，其相对应的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

作年限延长2年。 6、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但通过国家统一

组织的经济、会计、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取得相应专业

技术资格，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5年。 （二）免试部

分科目条件 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2年，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评聘为经济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可免试1

科相应考试科目。 1、评聘为高级工程师（含相应专业的副

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人员，可免试《建筑工程评估基

础》或《机电设备评估基础》。 2、评聘为高级经济师（含

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可免试《经济法》。

3、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

员等）职务可免试《财务会计》。 四、报名、报考资格审查

时间及办法 全市2006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

的考生按属地原则到当地人事部门办理考试报名手续。考生

报名时根据规定的报考条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学历证

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证书

和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年限证明等原件和

复印件、本人近期同底1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并填写《2006

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附件1），续考

考生报名时必须出示上年度准考证并准确填写档案号，否则



考试成绩无法滚动累计，由此造成的后果自负。市人事局将

会同市财政部门对本地报考人员进行报考资格审查；凡在报

名审查中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者，即予取消报考资格；对

弄虚作假者，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因违反考试纪律，依

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处理，尚在停考期内的考生，不得报名

参加考试。 根据人事部、财政部《关于香港、澳门居民申请

参加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人厅发〔2004〕5号）要求，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加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除应符合前述报名条件外，还需在

报名时提供下列材料： （一）香港或澳门公立全日制高等院

校经济类、工程类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位证书。 （二）有

关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 

（三）香港或澳门居民的身份证明。 1、报名时间：2006年5

月23日至5月25日 2、报名地点：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东大厅

人事局窗口 3、联系电话：6664033 五、报考信息汇总及准考

证编排 全市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报名结束后，省人事考试中

心对全省报名信息进行汇总，并统一安排考点、编排考场和

准考证号码，考点设在省会合肥市。考前一周考生凭本人有

效身份证到淮南市人事局110室领取准考证；或通过淮南市邮

政局速递公司投递，邮资考生本人自付。 六、考试费用 根据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和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皖价费 [2004]357号文件规定，此项考试报考费用为

每科次83元（含上缴国家部分）。 七、注意事项 考生应考时

应携带钢笔或圆珠笔（蓝色或黑色）、2B铅笔、橡皮、计数

器（免套、非立体式、无储存功能），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准考证进入考场，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考场座位。 考试考



务管理工作仍按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安徽省人事考试工作

规则〉的通知》（皖人发[2002]78号）执行。对考试违纪违规

行为的处理，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规定》（2004年人事部令第3号）执行。 2006年度注册资产评

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严明考试纪律，严禁弄虚

作假，对考试各环节精心组织，严格实施，周密安排，确保

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 2006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

格考试报名表淮南市人事局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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